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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大學執行科技部「補助大學校院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試辦

方案」施行細則 
108 年 7 月 17 日經簽奉校長核定 

109 年 6 月 22 日修訂並簽奉校長核定 
一、 依據： 

依科技部「補助大學校院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試辦方案」辦理。 
二、 獎勵對象:  

本校招收之博士班一年級新生(含逕修讀博士學位、甄試或考試入學者)，不含在職進

修、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學生。 
三、 獎勵期間及金額： 

獎勵期間自博士班一年級起至四年級止，每名博士生每月獎學金至少四萬元； 
第一、二年級就讀期間由科技部每月獎勵三萬、第三、四年級由科技部每月獎勵二萬，

其餘經費由本校校務基金支應。 
四、 獎勵名額分配原則:  

(一) 科技部當年度核給本校之名額依本校各學院博士班前三年平均入學人數比例分配為

原則，博士班開辦不足三年者，以開辦年數計算。 
(二) 考量各領域間之平衡，人文社會領域名額加權15%計算。 

五、 獎勵資格、評選標準及審查機制： 
由各學院（系所）之招生委員會或相關會議審議推薦，再由所屬學院院長核定。 
評選標準須至少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 逕修讀博士學位。 
(二) 申請人入學前次學位畢業成績於該系所全年級排名前30%。 
(三) 曾發表國際重要學術期刊或國際學術會議論文。 
(四) 曾獲得重要發明專利或其他國際級競賽獎項。 
(五) 在各專業領域有特殊成就，或其他足資證明申請人傑出表現之具體事蹟。 

 評選過程務必遵守利益迴避及保密原則。 
六、 定期評量機制： 
 獲獎人於每年獎勵期間結束前一個月，須提出該年度之學習成績、學術成果、作品產出

及參與國際化活動等之完整報告，送交所屬系所進行評量，並送所屬學院相關委員會同

意後，審核下一年度獎學金之續領。如獲獎人未能獲核下一年度之續領，所屬學院得自

同年入學之博士生另推薦人選遞補。所屬學院應將獲獎人完整報告送至研發處。 
七、 成果效益追蹤機制： 
 (一) 獲獎人有義務配合提供相關資料及畢業3年內通訊資料。 

(二) 本校每年針對獎學金獎勵成果進行效益追蹤，包含取得博士學位者之就業狀況或職

涯規劃、在校生研究成果、研習內容及職涯發展方向等。 
八、 本獎勵對象有下列情形發生將中止獎勵： 

(一) 轉院或核定休學、退學者。 
(二) 觸犯校規受記過以上處分，不符合各系所規範者。 
(三) 經所屬系所考核，未達第六條之評量標準。 

九、 申請本獎勵應本於誠信原則，遵守本細則之規定，經所屬系所認定違反者，應立即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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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所屬學院得自同年入學之博士生另推薦人選遞補。 
十、 本細則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一、 本細則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